
关于在全市信访系统开展“责任担当”

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

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责任担当的重要论述，着力解决

信访工作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深化优化营商

环境大讨论大反思大提升活动，进一步增强全市信访部门和

全体信访干部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根据省信访局部署要

求，经市信访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市信访系统开展“责

任担当”集中教育活动，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开展“责任担当”集中教育活动，是针对当前信访工作

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及少数信访干部不能有

效履职尽责、不敢主动担当作为问题作出的具体安排。要充

分认识开展“责任担当”教育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增强

做好信访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紧密联系当前工作实际和信访形势任务，严明信访工作纪

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员干部政

治责任、领导责任、工作责任，以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的精

气神，推动“为民解难、为党分忧”职责使命落地落实，在



全市信访系统营造勇于攻坚克难、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

立足本职、奋勇争先的良好氛围。

二、工作安排

按照省信访局统一安排部署，“责任担当”集中教育活

动在省、市、县三级信访部门同步开展，不划阶段、不分环

节，总体安排 1个月时间，从 2020 年 9 月 1 日开始，至 9月

30 日结束。要把开展教育活动与落实信访干部“八严禁”纪

律要求结合起来，与推动模范机关创建、信访积案攻坚化解、

重复信访治理、十大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优化营商

环境、市委巡察整改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教育、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全过程，确保教育活动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

（一）抓好学习教育。认真制定学习教育计划，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责

任担当的重要论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

等为重点，以深入开展“学重要思想、强责任担当、优营商

环境、树信访品牌”主题交流为载体，通过个人自学、集中

研讨、专题教育等方式，教育引导广大信访干部牢固树立责

任意识、担当意识，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

行动。

（二）深刻检视问题。对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信访工

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安排，对照群众期待，对照先进



典型，切实解决履行信访工作责任不到位，工作不积极不主

动不细致不深入；“以人民为中心”工作理念树立不牢固，

政绩观有偏差，进取精神不足，用虚假数据代替工作实绩；

工作标准有差距，工作程序不规范、调处方法简单粗暴，漠

视群众利益；解决重点领域问题压力传导不均衡到位，信访

积案化解攻坚不力、质量不高；信访工作改革创新意识不强、

落实不力，初信初访办理质效不高、回复回应不及时、审核

把关不严；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工作不扎实，工作作风漂浮

等方面突出问题。通过召开务虚会、主题党日、座谈会、谈

心谈话、走访调研等方式，对信访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存

在的不负责、不担当、不作为，以及调研不深入、督导不认

真、履职不尽责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刻

检视查摆，市和区县信访部门要逐一列出问题清单，靶向施

策整改。

（三）严格整改落实。突出活动实践性、针对性，坚持

边学边查边改，对照问题清单，制定整改工作方案，明确整

改措施、整改时限和具体责任人，能改的立即改，一时解决

不了的盯住改、限期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整改落实情况

要向本单位党员干部进行通报。10 月上旬前，各区县信访部

门要将活动开展情况，报市信访局办公室。

三、组织实施



开展“责任担当”集中教育活动是纠治当前我市信访系

统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担当、不作为突出问题的

重要举措，是推进市委巡察整改落实的重要内容，是深化优

化营商环境大讨论大反思大提升活动的重要载体，各区县信

访部门要精心组织，从严从实，确保取得实效。

（一）周密组织，科学推进。市和区县信访部门要切实

做好“责任担当”集中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统筹安排，科

学调度，创新活动方式和载体，做到时间有保障，人员全覆

盖。

（二）夯实责任，形成合力。市和区县信访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带头参加，以上率下；班子成员要抓好

自身学习教育，指导分管科室单位开展好活动；市和区县信

访部门内设机构要紧密结合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同步开展、

抓好落实，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三）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务实扎实的作风开展教

育活动，不对学习笔记、心得体会等提出硬性要求，不强调

教育活动过度“留痕”。检视问题清单应具体实在，不大而

化之、搞官样文章，坚决防止教育活动搞形式、走过场。


